三明学院机电工程学院接收转专业学生考核办法

为了做好2015级学生申请转专业的工作，根据《三明学院本、专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要求，经我院党政联席会研究，制定接收学生转专业考核方式、考核内容如下：

一、学生转专业基本条件
（一）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1．我校在读的全日制本、专科一年级学生；若二年级学生申请转专业，须报学校审核并降

到一年级学习。

2．在校期间无违法违纪行为，未受过任何处分。
3．学生入学后第一学期各课程无补考和重修。
4．身体条件及学习成绩符合转入专业学习要求。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生，不得转专业：
1.入学未满一学期者；
2.已有一次转专业经历者；

3.艺术类专业申请转入非艺术类专业。
4.体育类专业申请转入非体育类专业。
5.由低学历层次转入高学历层次。

6.应予退学或应受到开除学籍处分。

7.保留入学资格、保留学籍、休学期间。

8.普通专科升入本科、三二分段制、从预科班录取的少数民族学生等招生录取时有特殊

要求的学生，原则上不得办理转专业。因特殊情况提出转专业申请的，经学校审核后，报省教育厅批准。

二、考核方式
转专业必须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，本着学生自愿和我院教学资源允许的原则，实行公开考核、择优录取。按照《三明学院本、专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我院考核成绩是由两部分组成的，第一部分是学生入学的高考成绩（40%），第二部分是院系考核成绩（60%）。

（一）学生入学的高考成绩（40分）

高考成绩占考核总成绩的40%。

（二）院系考核成绩（60分）

1．命题考核（40分）：主要考核物理知识、数学能力，命题出卷3~5题。
2．面试考核（20分）：面试主要考核学生的专业思想、综合素质及特长等，占考核总成绩的20%。面试考核内容与评分比例如下：
	考核内容
	评分

	自我介绍
	10

	对所转专业的认识和兴趣
	30

	今后的专业学习计划
	30

	有何特长
	30


三、转专业的程序
1．计划公布。根据我院教学资源实际情况，制订本学年接收转专业学生的计划，确定拟接收学生转入的专业、名额、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等，报送教务处。

2．学生申请。每学年第一学期倒数第三、四周，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填写《本、专科学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交给学生所在学院教学秘书。申请转专业学生可以填报两个转专业的志愿，按第一、第二志愿依序录取。
3．资格审核。每学年第一学期倒数第二周，学生所在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的材料进行审核，由学院签署意见后送交教务处。各学院相关专业转出和转入人数不得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5%，且转出后该专业学生数不少于30人；工学相关专业转出人数不超过当年该专业实际招生数的10%。
4．院系考核。每学年第一学期学期结束前，我院按照已公布的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，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考核，择优录取，确定拟同意转入学生名单、转入专业及年级，并将结果报送教务处。
5．结果公示。教务处对各接收院（系）报送结果进行审核和汇总，报主管教学校领导审定，校长行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。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名单进行公示三天无异议后，由教务处下达转专业通知。
6. 交接工作。在申请转专业工作期间，学生继续在原专业学习。转专业文件下发后，各转出院（系）通知转出学生配合做好转专业相关工作，并将学生学习成绩等档案材料移交转入学院。原专业和新专业辅导员也应当做好转专业学生的交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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